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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 當由  唯識  言說法相    入       唯心 宗趣法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五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所證殊勝之相            入唯識無義 

                    三自性                    離於文字語言分別          印所取空 

                    八識                      入無漏界 成自地行         印能取空 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無我                    超過一切不正思覺          同泯能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伏魔外道 生智慧光         印二取空 

                 四門皆是心意識             四門皆是自心所現量          證二空真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所變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十地勝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斷十地障 

法  當由  禪宗 宗趣法相    參   印心  言說法相          證十地真如 

                   自心現量               隨眾生心      住第八地  

                   離四句                 應所知量 

                   絕百非           二死永盡 

                   遠離一切妄想     自覺聖趣       入如來地 

                   非言思所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證佛法身  三.入如來地 

                行者如是觀察覺了 則得離心.意.意識二 

二.離四相 

一.了四相 

        攝法 

        即真 

        執計  

        入位 


